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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年5月7日至6月1日和 
7月2日至8月3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其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的报告草稿 

  报告员：哈维尔·斯图尔玛先生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A. 导言 

1.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2004 年)决定在工作方案中纳入“驱逐外国人”这一
专题，并任命莫里斯·卡姆托先生为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 大会 2004 年 12
月 2日第 59/41号决议第 5段核准了委员会将这一专题纳入委员会议程的决定。 

2.  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2005年)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A/CN.4/ 554)。2  

3.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2006 年)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A/CN.4/ 
573 和 Corr.1)，以及秘书处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A/CN.4/565 和 Corr.1)。委员会
决定在 2007年举行的下一届会议上审议第二次报告。3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364 段。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1998年)注意到，除其他外，规划组报告明确了将“驱逐外国人”这一专题纳入委员会长期工
作方案的可能性(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554 段)，委员会第五十
二届会议(2000 年)确认了这一决定(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第 729
段)。有关这一专题的可能总体框架和方针的简要提纲列入了委员会当年报告的附件(同上，附
件)。大会 2000年 12月 12日第 55/152号决议第 8段注意到该专题已纳入长期工作方案。 

 2 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0/10)，第 242至 274段。 

 3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1/10)，第 2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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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2007 年)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和第三次报告
(A/CN.4/573 和 Corr.1 及 A/CN.4/581)，并将经特别报告员修订的条款草案 1 和
2, 4 以及条款草案 3至 7提交给了起草委员会。5 

5.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2008 年)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A/CN.4/ 
594)，并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由唐纳德·麦克雷先生担任主席，以审议驱逐双
重或多重国籍人员和与驱逐有关的开除国籍的做法引起的问题。

6 在同次会议
上，委员会核准了工作组的结论，并请起草委员会在其工作中予以考虑。

7 

6.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2009 年)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A/CN.4/ 
611 和 Corr.1)。特别报告员应委员会的要求，介绍了参照全体辩论修订和重新调
整结构的关于保护遭受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新的条款草案(A/CN.4/ 
617)。他还提交了一份为调整条款草案结构而提出的新的工作计划草案(A/CN.4/ 
618)。委员会决定推迟到第六十二届会议审议经修订的条款草案。8 

7.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2010 年)审议了经特别报告员修订和重新调整结构的
关于保护遭受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条款草案(A/CN.4/617)，以及特
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A/CN.4/625 和 Add.1)。委员会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以下
条款：经修订的关于保护遭受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条款草案 8 至
15；9 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A/CN.4/625)所载条款草案 A 和 9；10 第六次报告
第一份增编(A/CN.4/625/Add.1)所载条款草案 B1 和 C1；11 以及特别报告员在第
六十二届会议期间修订的条款草案 B和 A1。12 

8.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届(2011)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的增编
(A/CN.4/625/Add.2)和第七次报告(A/CN.4/642)。它也收到了各国政府迄今提出的
评论。

13 它将第六次报告增编 2 中的条款草案 D1、E1、G1、H1、I1 和 J1, 14 

  

 4 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2/10)，脚注 401和 402。 

 5 同上，脚注 396至 400。 

 6 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3/10)，第 170段。 

 7 同上，第 171段。 

 8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4/10)，第 91段。 

 9 同上，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5/10)，脚注 1244至 1251。 

 10 同上，脚注 1255和 1258。 

 11 同上，脚注 1263和 1264。 

 12 同上，脚注 1260和 1269。 

 13 见 A/CN.4/604和 A/CN.4/628及 Add.1。 

 1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6/10)，脚注 531、532、535、536、537 和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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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也载在此增编里的，经特别报告员在会议期间修订的条款草案 F115 以及特
别报告员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的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 8 发回给起草委员会。16 
此外，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七次报告中所载的经

重新整理的条款草案大纲
17 发回给起草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

到起草委员会主席的一份中期报告，通知委员会有关驱逐外国人的整体条款草案

工作的进展情况。鉴于要将这些条款草案向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以便其

在一读时通过，这项工作已将完成。
18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9.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A/CN.4/651)，它将
于 2012年 5月 8日第 3129次会议上进行审议。 

10.  第八次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各国政府以及欧洲联盟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期间，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讨论时对驱逐外国人的问题提出的

意见；之后又包括了特别报告员的一些最后评论。特别报告员在提出这次报告时

指出，他认为这些意见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在委员会审议这个主题所取得的进展以

及在审议委员会以往的年度报告的框架内向第六委员会提出供其评估的资料方面

的滞后问题。特别报告员因此试图消除这些由于这种滞后造成的误解，在必要

时，考虑到某些建议或在拟订条款草案时提出某些调整。由于这些草案已由大会

发回给起草委员会，因此，在必要时，应在这个框架里审议这些主要是在措词方

面的建议。 

11.  第八次报告中也提到了委员会就这个主题进行的工作的最后形式的问题，
这个问题又再次在委员会本身和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被提到。在这方面，特别报

告员深信，只有很少的主题能像驱逐外国人的问题那么容易可以编成法典。因

此，他希望委员会到时能将他有关这一主题的工作成果以条款草案的形式提交给

大会，再由它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式。 

12.  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5 月 29 日的第 3134 和 3135 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
员会的报告，并在其第 3135次会议上一读通过了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整体 32条草
案案文(见下面 C1节)。 

13.  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8 月…和…的第…次会议上，通过了有关在一读时通过
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草案案文的意见(见下面 C2节)。 

  

 15 见以下脚注 534。 

 16 见以下脚注 540。 

 17 A/CN.4/642, 第 14至 16页。 

 18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6/10)，第 2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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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员会在其 2012年 8月…第…次会议上决定，按照其规章第 16至 21条，
将草案案文(见下文 C 节)通过秘书长转交各国政府，以便其提出意见和评论，并
请它们在 2014年 1月 1日前将这些意见和评论送交秘书长。 

15.  委员会在其 2012 年 8 月…第…次会议上，表示对特别报告员 Maurice 
Kamto 先生的感谢，他的研究工作和广泛的经验使他能在处理这个主题时，作出
优秀的贡献，因而允许委员会完成有关驱逐外国人草案案文的一读工作。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草案案文 

 1. 草案案文 

16. 下面转载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上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驱逐外国人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条草案 
范围 

 1.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驱逐合法或非法地在其境内的外国人事宜。 

 2.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依国际法享有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 

 第 2条草案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驱逐”是指可归于一国的正式行为或由行动或不行动构成的行
为，一个外国人因此被迫离开该国领土；它不包括引渡到另一国家、移交给

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或不允许一个非难民的外国人进入一国； 

(b) “外国人”是指不拥有其所在国的国籍的个人。 

第 3条草案 
驱逐权 

 国家有权将外国人驱逐出境。驱逐应符合本条款草案和其他适用的国

际法规则，尤其是与人权有关的规则。 

第 4条草案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只有在执行依法作出的决定的情况下才可驱逐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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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草案 
驱逐的理由 

1.  任何驱逐决定均应说明决定所依据的理由。 

2.  国家仅可以法律规定的理由驱逐外国人，尤其包括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之理由。 

3.  应考虑到事实的严重性，并虑及所有情节，包括所涉外国人的行为，并
且在相关情况下，考虑到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威胁的目前性质，本着诚信合理

地评估驱逐理由。 

4.  国家不得以违背国际法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 6条草案 
禁止驱逐难民 

1.  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一国不得驱逐合法地在其境内的难
民。 

2.  第 1 款也适用于非法地在一国内但已提出承认难民身份的申请，其申请
正有待审理的任何难民。 

3.  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驱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其
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因其政治见解而会受到威胁的国家

或领土边界，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该人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除非该人已被

最终判定犯有特别严重罪行，对该国社会构成危险。 

第 7条草案 
禁止驱逐无国籍人 

 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理由外，一国不得驱逐合法地在其境内的无

国籍人。 

第 8条草案 
具体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 

 本条款草案规定的适用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不影响法律规定的关于驱

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定。 

第 9条草案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籍 

 一国不得仅为将其驱逐的目的，通过剥夺国籍使其国民成为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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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1.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集体驱逐是指驱逐外国人群体。 

2.  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包括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3.  一国可同时驱逐某外国人群体的成员，条件是，驱逐是在对该群体的每
位成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合理、客观的审查之后并在审查基础上进行。 

4.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适用于在涉及驱逐国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驱逐外国人
的国际法规则。 

第 11条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 

1.  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驱逐外国人。 

2.  就这些条款草案的目的而言，变相驱逐是指由于国家的行动或不行动所
造成的间接后果，外国人被迫离开该国，包括国家支持或容许其国民或其他

人实施意图促使外国人离境的行为。 

第 12条草案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第 13条草案 
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一国不得为了规避正在进行的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第三部分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 14条草案 
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权的义务 

1.  在驱逐过程的所有阶段，拟被驱逐的所有外国人均应得到人道的和尊重
人的固有尊严的待遇。 

2.  他们有权得到对其人权、包括本条款草案所述人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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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条草案 
不歧视的义务 

1.  国家在行使对外国人的驱逐权时，不得以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
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

或以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其他理由进行任何歧视。 

2.  这种不歧视也适用于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对其人权包括本条款草案所述人
权的享受。 

第 16条草案 
弱势人员 

1.  拟被驱逐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其他弱势人员应按其弱势身
份予以考虑并给予充分考虑其脆弱性的待遇和保护。 

2.  尤其是，在所有涉及拟被驱逐的儿童的任何行动中，儿童的最大利益应
是一项首要考虑。 

第二章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第 17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务 

 驱逐国应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 

第 18条草案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驱逐国不得使拟被驱逐的外国人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 

第 19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条件 

1. (a) 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不得是惩罚性的。 

 (b)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应与被判处剥夺自由刑
罚者分开拘留。 

2. (a) 拘留期不应是无限制的。应将拘留期限定为执行驱逐所需的合理
必要时间。禁止所有时间过长的拘留。 

 (b) 延长拘留期的决定仅可由法院或一名获授权行使司法权的人作
出。 

3. (a) 应在法律规定的具体标准基础上定期审查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
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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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第 2 款的前提下，在驱逐无法执行的情况下应终止拘留，除非
可将原因归诸有关外国人。 

第 20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1.  驱逐国应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 

2.  驱逐国不应干涉家庭生活权的行使，除非法律作出规定而且以国家利益
和当事外国人利益达成公正平衡为基础。 

第三章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 21条草案 
离境前往目的地国 

1.  驱逐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拟被驱逐的外国人自愿离境。 

2.  在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情况下，驱逐国应采取必要措施，按照国际法规
则，尽可能确保拟被驱逐的外国人被安全运往目的地国。 

3.  驱逐国应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给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合理的时期以准备
离境。 

第 22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1.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应被驱逐至其国籍国或根据国际法有义务接收该外国
人的任何其他国家，或应驱逐国请求或酌情应当事外国人请求同意接收该人

的任何国家。 

2.  若未确定国籍国或根据国际法有义务接收该外国人的任何其他国家，且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接收该外国人，该外国人得被驱逐到其有权入境或居

留的任何国家，或酌情驱逐到该外国人从其进入驱逐国的国家。 

第 23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会受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 

1.  不得以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
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或以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其他理

由，将任何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会受到威胁的国家。 

2.  不适用死刑的国家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会受到死刑威胁的国家，
除非它已事先获得保证：不判处死刑，或如已判处死刑，不予执行。 



A/CN.4/L.802 

GE.12-61758 9 

第 24条草案 
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会使其面临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惩

罚的国家的义务 

 国家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有充分理由相信此人会面临遭受酷刑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之危险的国家。 

第四章 
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第 25条草案 
在过境国境内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 

 过境国应按照其国际法义务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 

第四部分 
具体程序规则 

第 26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权 

1.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享有下列程序权： 

(a) 收到驱逐决定通知的权利； 

(b) 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c) 由一个主管当局听审的权利； 

(d) 获得有效救济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e) 在主管当局有人代理的权利；和 

(f) 如果不懂或不讲主管当局所用的语言，有获得免费口译协助的权
利。 

2.  第 1款所列权利不妨碍法律规定的其他程序权利或保障。 

3.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有权寻求领事协助。驱逐国不应妨碍行使这一权利或
妨碍提供领事协助。 

4.  本条规定的程序权不影响驱逐国适用有关驱逐非法在其境内不足六个月
的外国人的任何法律。 

第 27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合法在驱逐国境内的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提出的上诉对驱逐决定具有暂

停执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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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条草案 
个人追索程序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得诉诸涉及个人向主管国际机构追索的任何现有程

序。 

第五部分 
驱逐的法律后果 

第 29条草案 
重新准入驱逐国 

1. 如果一个主管当局确定驱逐不法，被一国驱逐的合法在该国境内的外
国人有权重新准入驱逐国，除非其返回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或

按照驱逐国的法律该外国人已不再符合入境条件。 

2. 在任何情况下，先前的驱逐决定不得被用来阻止该外国人重新获准入
境。 

第 30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驱逐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并应依法允

许外国人自由处置其财产，甚至从国外处置。 

第 31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违反本条款草案或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之下的国际义务驱逐外国人引

起驱逐国的国际责任。 

第 32条草案 
外交保护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国籍国得就该外国人行使外交保护。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对案文的评论 

17.  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论转载于下列
文件。 

[A/CN.4/L.802/Add.1] 

     
 

 


